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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界龙实业     编号：临 2017－012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对外投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链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 100万元投资成立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其

中：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20 万元，持有该公司 20%股权；上海界龙集团

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43 万元，持有该公司 43%股权；上海链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7万元，持有该公司 37%股权。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交易不影

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发展以文化创意园区开发运营为主的文化创意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增加

公司新业务范围，进一步促进公司多元化发展，公司与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链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100万元投资成立上海龙链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其中：公司以货币方式出

资人民币20万元，持有该公司20%股权；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人民币43万元，持有该公司43%股权；上海链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

资人民币37万元，持有该公司37%股权。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上海链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家注册在上海浦东的投资管理公司，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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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以文化创意园区开发运营为主，该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名称：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链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由于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截止目前其持有本公司

26.98%股权，因此本次共同对外投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78,811,752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26.98%。 

该公司前身为上海界龙发展总公司，2001 年更名为上海界龙发展有限公司，

2008 年更名为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费钧德；截止本公告日其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92.7996 万元，其中：上海界龙投资管理中心出资人民币

242.3988 万元，占股份总额的 11.58%；费钧德等 24 个自然人出资人民币

1850.4008万元，占股份总额的 88.42%。该公司主要从事照相制版，纸箱，纸盒

及纸制品，包装用品，资产管理，国内贸易等业务。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02,513.8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75,254.1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55,679.3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105.95 万元（未经

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公司与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链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万元投资成立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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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为准）。其中：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20万元，持有该公司20%股权；上海

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43万元，持有该公司43%股权；上海链

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37万元，持有该公司37%股权。 

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

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经营范围：主要为以文化创意园区开发运营为主的文化创意投资与资产管理

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该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公司进行委派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上海链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委派。 

该公司股东名称、出资金额及股权结构： 

单位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43万元          43% 

上海链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万元          37%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万元          20% 

合计                                         100万元         100%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注册资本各股东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并以出资比例持

有相同比例股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际出资时间为 2017年至 2025年，实

际资金根据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申请后出资。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共同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发展以文化创意园区开发运营为主的文化创

意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增加公司新业务范围，进一步促进公司多元化发展。上

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各股东按注册资本出资比例持有相应股权，故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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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共同投资成立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时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共同对外投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17年 3月 23日召开公司第八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关于共同投资成立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该项交

易为关联交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存在关联关系的

董事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并不参与表决，其代表的一票表决权不计入

有效表决权总数。因此，在关联方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的 4名本公司

董事费屹立、沈伟荣、高祖华、龚忠德回避并不参与上述议案的表决。相关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后，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 票，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出席公司第八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

事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合

法。公司《关于共同投资成立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相

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 票，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本次会议对关联交易的表决结果有效。同时，

本次共同对外投资关联交易中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均

以现金方式出资，并以出资比例持有相同比例股权，为此该共同对外投资关联交

易行为是公平、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共同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宜的事前认可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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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共同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